“千人计划”申报条件

依据：
1、《关于开展2010年“千人计划”申报工作的通知》（组厅函字〔2009〕202号，2009年11月）
2、《关于开展2010年“千人计划”申报工作的补充通知》（省专项办（人才办）2010年8月）
3、《关于开展第六批“千人计划”申报工作的通知》（省专项办（人才办） 2010年12月)
一、创业人才申报

（一）申报条件

1、一般应在海外取得学位，不超过55岁；
2、拥有的技术成果国际领先，或填补国内空白，具有产业化开发潜力；
3、有海外创业经验或曾任国际知名企业中高层管理职位，有较强的经营管理能力；
4、为所在企业的主要创办人且为第一大股东（股权一般不低于30%，一家企业只能申报一名创业人才）；
5、企业成立1年以上、5年以下，其拥有核心技术的产品已处于中试或产业化阶段。

（二）申报程序：申报人按要求填写《海外高层次创业人才申报书》，按程序报省（区、市）党委组织部。
二、创新人才申报
（一）申报条件

1、申报人需符合《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暂行办法》及《工作细则》规定的基本条件。
2、申报人应（承诺）全职回国工作。
3、申报人在年龄、学历、职务、职称等方面需破格的，请说明理由。

4、全职回国创新人才长期项目申报人选，须2010年7月1日之后回国来川工作。

（二）申报程序

1、依托国家重点创新项目引进的，请填写《国家重点创新项目引进人才申报书》，重大专项引才按程序报相关牵头组织单位，其他国家科技计划引才按程序报科技部。

2、依托其他平台引进的，部门所属科研机构、高校和中央企业、中管（会管）金融机构的申报人，请根据实际，分别填写《重点实验室引进人才申报书》、《重点学科引进人才申报书》、《企业引进人才申报书》、《国有金融机构引进人才申报书》，报所属部门，经所属部门审核后报各平台牵头组织单位。

省（区、市）所属科研机构、高校、企业、金融机构的申报人，请根据实际，分别填写相应的申报书，按程序报省（区、市）党委组织部，由本省（区、市）党委组织部统筹报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工作专项办公室（以下简称“专项办”）。

具体申报程序由各平台牵头组织单位另行通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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